
 

 

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 130 號 

修頓中心 13 樓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秘書長唐創時博士 

 

 

唐秘書長鈞鑒： 

致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公開信 

 

現代書院日校23名考生早前因在中國語文科其中一份校本評核作業中引用互聯

網資料時沒有註明出處，被 貴局取消全科成績。部分同學向本人求助，本人有感

於事件真相未明，望 貴局進行深入調查，並儘快與涉事學生代表會面，給學生一

個詳盡交代事件的機會。 

 

本人強調，涉事學生一直坦白承認抄襲，願意承擔這項過失的後果。學生向本

人求助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事件中承受了不公道的評論和指責，而且懲罰準則前

後不一。 

 

貴局在六月中下旬就涉嫌抄襲事件約見涉事學生，但於會面前並無通知他們會

面的原因和內容，使學生於歷時僅 15 分鐘的會面中因毫無準備而未能清楚並準確地

交代事件。貴局的公開考試委員會在缺乏全面的證據下便決定取消涉事考生的全科

成績，有欠公平。因此，他們透過本人要求 貴局就事件作深入調查。 

 

閣下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事件中並無證據顯示涉事的游老師教唆學生抄襲。但

學生代表於本月 24 日的記者會上稱游老師對他們說，因該作業僅佔全科成績一小部

份，不用花太多時間完成，他們可在互聯網搜集資料後「搬字過紙」成為報告遞交。

當學生問是否須在報告內註明資料出處時，游老師回答不用。若學生說法屬實，涉

事老師便有教唆學生抄襲之嫌。因此本人要求 閣下解釋涉事老師並無教唆學生抄

襲的判斷是基於何種證據。 

 

事件中，涉事學生被取消中文科全科考試成績，同時有三位同學被老師發現為

抄襲，則只取消校本評核部分的成績，處分前後不一致。因此本人請 貴局在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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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的證據後重新評定學生的成績，並公開交代處罰的準則。 

 

一般的上訴個案只涉及分數的爭議和考場內的作弊行為，比較簡單，但本次事

件不但涉及大量學生，而且涉及任教老師和學校的角色，加上 閣下又已多次通過

媒體評論事件，因此 貴局實不應只按慣常程序處理。本人現促請 閣下對事件展

開更深入的調查，並儘快安排與涉事學生代表會面，妥善處理。如校方或有關教職

員有專業失誤， 貴局理應有所回應。現附上當天記者會新聞稿以供 閣下參閱，

如有任何回覆，敬請與本人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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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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